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芒市搬迁安置办

关于印发2021年重点工作计划的通知

各股室：

《芒市搬迁安置办2021年重点工作计划》，已经2021年3月22日办务会议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芒市搬迁安置办

2021年3月26日

芒市搬迁安置办2021年重点工作计划

2021年，芒市搬迁安置办将在市委、市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在省、州搬迁安置办的关心支持下，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认真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上级党委政府的决议决定，严格执行“前期补偿补助，后期扶持开发”的水库移民搬迁安置工作方针，以落实国家搬迁安置政策、改善民生为重点，狠抓水库移民人口动态管理、直补资金发放和移民村基础设施建设、产业发展、技术培训及易地扶贫搬迁等工作，确保群众“搬得出、稳得住、会发展、能致富”，切实维护搬迁安置区域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保障我市水利水电开发事业顺利进行。现将芒市搬迁安置办2021年重点工作计划如下：

一、2021年工作思路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持续巩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成果，切实加强干部队伍建设，深入落实《大中型水利水电工程建设征地补偿和移民安置条例》（国务院令第679号）等国家水库移民政策，按照《云南省搬迁安置办公室关于大中型水利水电工程移民搬迁安置和后期扶持“十四五”规划编制工作的指导意见》（云搬发〔2020〕83号），认真编制《芒市大中型水利水电工程移民搬迁安置和后期扶持“十四五”规划（2021-2025）》，积极创建“美丽家园·小康库区”，进一步加大搬迁安置、后期扶持和易地扶贫搬迁工作力度，促进各项工作目标任务圆满完成。

二、重点工作计划

1.按照市委市政府、市委组织部、市委宣传部、市纪委监委工作安排部署，认真抓好基层党建、政务公开、意识形态、党风廉政建设等工作，立足岗位，持续巩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成果。

2.按照《芒市弄另电站定产补粮协议》有关规定，协调德宏州龙江水电开发有限公司，兑付2021年弄另电站生产安置人口50户库区淹没水田定产补粮折价资金15万元。

3.加大项目实施管理、检查验收力度，确保2019年以前实施项目全部验收入库，2020年实施项目基本竣工，验收率达80%。

一是项目验收。重点抓好投资4208万元的《芒市第三批大中型水库移民避险解困项目》验收。二是项目续建。重点抓好投资500万元的《龙江电站库区和移民安置区芒市西山乡崩强村委会生产开发种植业项目》和投资245万元的《龙江水电站枢纽工程水库坍塌突出问题处理项目》续建。三是项目实施。重点抓好投资800万元的《德宏州芒市风平镇风平村委会龙昌移民村“美丽家园·小康库区”移民新村建设项目》实施。
4.认真做好水库移民人口动态管理，及时足额发放2021年水库移民3793人，每人每年600元的后期扶持直补资金227.58万元。

5.加强向上级业务主管部门请示汇报，按照《云南省搬迁安置办公室关于大中型水利水电工程移民搬迁安置和后期扶持“十四五”规划编制工作的指导意见》（云搬发〔2020〕83号），加强与规划设计单位沟通，认真编制《芒市大中型水利水电工程移民搬迁安置和后期扶持“十四五”规划》，积极申报《芒市龙江水库库区西山乡营盘村委会拱林新村及遮放镇弄坎村委会南么第二小组“美丽家园·移民新村”建设项目》，规划投资1000万元。

6.组织实施好芒市2021年度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项目，重点抓好芒市龙江电站芒良安置点南么二组、拱林新村“美丽家园·小康库区”移民新村省级审批项目和芒市拉赛、回法安置点“美丽家园·小康库区”移民新村州级审批项目，其中，省级审批项目计划投资1400万元，州级审批项目计划投资700万元，不断改善移民生产生活条件，丰富群众文化生活，促进移民增收，实现移民同步进入小康社会的目标。
7.继续抓好挂钩点风平镇风平村脱贫攻坚和禁毒工作。

8.统筹做好易地扶贫搬迁户籍迁移、房屋产权管理、物业管理服务、完善生活服务设施、强化义务教育保障、健全基本医疗保障、落实社会保障、开展产业就业帮扶、保障群众迁出区和迁入地权益、健全安置点管理体制、构建平安和谐社区等工作。

9.扎实推进勐板河水库水源地636户搬迁群众民房建设和5个安置点基础设施建设。
10.按时完成市委、市政府和州搬迁安置办安排的其他工作。

三、采取的主要措施

1.加大水库移民搬迁安置和易地扶贫搬迁政策宣传力度，密切联系群众，深入乡镇村组与搬迁群众面对面沟通，妥善处理历史遗留问题，多渠道解决搬迁群众反映实际困难，确保搬迁安置区域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

2.积极与上级业务主管部门沟通，认真开展“十三五”期间实施项目竣工检查验收和报备工作，认真编制《芒市大中型水利水电工程移民搬迁安置和后期扶持“十四五”规划（2021-2025）》。

3.加强向市委、市政府请示汇报，对照与市委、市政府和州搬迁安置办签订的目标责任书，进一步修改完善相关制度，拟定确切实可行的工作措施，推进各项工作逐一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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